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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

关于确定2026年度淄博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火灾高危单位的通知
各区（县）消防救援大队、机关各科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七条和《山东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二条之规定，现确定2026年度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3127家重点单位（包括456家火灾高危单位），其中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等19家一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由市消防救援支队实施监督管理；张店区机关行政事务管理局等3108家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由各区县消防救援大队实施消防监督管理，具体名单详见附件。
各级要认真落实《关于建立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对口指导联络员制度的通知》（淄消办〔2021〕050号）《关于切实加强消防监督包保责任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通知》（淄消办〔2022〕232号）要求，明确防火监督干部包保联系部门、镇办、公安派出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以及指导队站“防消联勤”等工作职责清单，进一步加强社会面消防工作指导。同时，要督促指导重点单位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标准化创建活动，不断提升单位消防安全自主管理水平，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各大队请于3月20日前将防火监督干部联系部门、镇办、公安派出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指导队站“防消联勤”等职责清单报支队消防监督科备案。

附件：1．淄博市2026年度全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
2．淄博市2026年度全市火灾高危单位名单

                          淄博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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